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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法官学法律”

贵州法治报：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中，
随机抽取了4名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这样
安排的背后是如何考量的？

王英：这是一起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
公益诉讼案，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陪审员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之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根据民事诉讼法提起的
第一审公益诉讼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
官组成七人合议庭。本案系第一审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依法应当由3名法官和4名人
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

另一方面，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是
契合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的特殊需
求。本案系宾馆违规接待未成年人入住，
导致宾馆内发生多起涉及未成年人的违法
或者犯罪行为，从而引发的未成年人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关注度高、示范效应
强，随机抽取4位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能
够引入社会公众视角与生活经验，助力全
面查清案件事实、准确评判行为危害，促进
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

贵州法治报：未成年人入住宾馆，经营
者需遵守哪些规定？

王英：未成年人入住宾馆，经营者需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安部“五必须”要求，具
体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五十七条及第一百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旅
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
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
住时，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
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
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向公安
机关报告，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相关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
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相
关证照，并处一万元至十万元罚款。

另外，2021年5月31日，公安部发布旅
馆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要
求，即必须查验入住未成年人身份、并如实
登记报送相关信息；必须询问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联系方式并记录备查；必须询问
同住人员身份关系并记录备查；必须加强
安全巡查、访客管理，预防侵害未成年人；
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情况，联系
监护人并采取保护措施。成年人携未成年
人入住，但不能说明身份关系或身份关系
明显不合理；未成年人身体受伤、醉酒、意
识不清，疑似存在被殴打、被麻醉、被胁迫
等情形；异性未成年人共同入住、未成年人
多次入住、与不同人入住且没有合理解释
的，均属于必须报告的可疑情况。

贵州法治报：请详细介绍一下该宾馆
违规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情况，产生了哪
些危害？

王英：经审理查明，自2023年以来，魏
某在经营中未严格落实住宿人员身份核
验、如实登记等法定义务，违规接待100余
名未成年人入住或来访，且在发现未成年
人入住异常情况时，未履行向相关部门主
动报告的安全管理义务，导致该宾馆内发
生多起涉未成年人的违法或犯罪事实：
2023年9月28日，违规接待未成年人韦某
甲与成年人共同入住，未如实登记韦某甲
信息以及入住人员身份关系，被紫云自治
县公安局处以行政处罚；2023 年 12 月 23
日，违规接待未成年人韦某乙、王某某、曾
某某入住，韦某乙在宾馆内实施了侵害曾
某某的犯罪行为，被紫云自治县公安局予
以行政处罚；2024年7月，违规接纳未成年
人李某甲、尚某某、李某乙和罗某某入住，
李某甲、尚某某在宾馆内实施了侵害李某
乙、罗某某的犯罪行为。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自我保
护能力较弱。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者若
疏于管理、违规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极易为
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魏某的违规行为
扰乱了住宿行业正常秩序，使其宾馆沦为
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或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

“风险场所”，不仅直接损害了涉案未成年
人的身心健康，更打破了家庭、学校、社会
构筑的未成年人保护防线，严重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危害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

贵州法治报：检察机关与魏某达成
调解协议，法院是基于什么原因主持双

方调解？
王英：依照法律规定，对于公益诉讼

案件，当事人可以和解，人民法院可以调
解。本案主持双方调解，主要基于以下四
点考量：

一是调解基础扎实。庭审中，魏某对
全部违法事实无异议，并深刻认识到其行
为的危害性，自愿停止违规接待未成年人
入住的行为，并愿意公开道歉、接受社会
监督。

二是及时消除风险隐患。通过调解，
魏某承诺立即（2026年4月15日）停止违规
接待未成年人入住的行为，及时消除了风
险隐患，最大限度减少了对未成年人的后
续伤害。

三是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公益
诉讼重在保护公共利益、惩戒违法行为、教
育相关行业。调解既确认违法事实、明确
法律责任，又降低司法成本、提升审判效
率，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是扩大警示教育作用。魏某自愿在
国家级媒体公开道歉、接受社会监督，能够
扩大案件警示影响力，较之单纯判决更具
教育震慑作用，有助于实现“办理一案、威
慑一批、教育一片、规范一业”的目标。

贵州法治报：从这起案件中，安顺中院
将怎样推动“规范一业”，强化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力度？

王英：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立足审
判职能，采取三项措施推动“规范一业”，切
实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力度：

一是强化典型案例引领作用。拟将本
案作为安顺市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发
布，向全市特别是住宿行业通报，明确违规
红线、法律责任。

二是开展行业普法培训。安顺中院将
统筹安排，由各县区法院未成年人保护专
门合议庭法官结合本案组织宾馆经营者、
前台人员开展专项培训，深入解读《未成年
人保护法》及“五必须”要求。

三是发出司法建议实现闭环治理。拟
向行业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督促完善
行业监管漏洞，后续跟踪整改落实，形成

“审理—建议—整改—反馈”闭环，推动“规
范一业”见实效。

没签合同也背锅？
检察官拆穿真相还公司清白

■ 记者 罗华

公告
●贵州优必荷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52012300313
15）、财务章（520123003131
4）、法人章（李德武），声明作废。
●贵 AA9320，贵 AA9351。道
路运输证，遗失作废。
●货拉多公司遗失贵 E3378
挂 道 路 运 输 证 ，证 号 ：
522301034959声明作废。
●王世华遗失导游资格证，证号
DZG2011GZ10854，声明作废。
●徐敏遗失贵阳银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27
日开具的押金1000元，水电保
证金500元，声明作废。

● 本 人 曹 时 林 ，身 份 证 号
520112197911242524，是阳关
村厂黄二组的被征收户，不慎
遗失《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
议》，项目名称：贵广铁路金阳
段阳关片区项目，协议号：65，
安置点：阳关安置点（河晏子采
购站），安置面积：230㎡建筑面
积，协议签订时间：2008年12
月 17 日现登报原协议失效。
如产生任何法律、经济纠纷，一
切后果由本人全部承担。
● 石 细 遗 失 导 游 资 格 证 ，
证 号 DZG 2013GZ10322，声
明作废。

● 本 人 刘 峰 菱 ，身 份 证 号
522731198907081279，遗失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开具的贵阳
理想城 D1-2-8-2 号房的购
房收据，收据号0011964，金额
358820元，收据号0012161，金
额106524，现声明作废。
●朱桂芳遗失贵阳阳明花鸟
市场有限公司门面 B1-235
保证金收据，金额￥15000 元
（人民币大写：壹万伍仟元
整），特此声明作废。
●贵阳云岩阻同鞋店遗失公章、
法人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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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判决，让一家远在吉林的公司“躺枪”，明明没签过合
同，为啥要赔几十万元工程款？检察官抽丝剥茧，还原真相……

吉林某公司2016年到2020年间在贵州承建了一个水电站的
土建工程。活儿干完了，本以为可以收工回家，没想到却等来
一纸诉状——彭某、任某把这家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支付50余
万元工程款。公司负责人懵了：“我们从来没跟这两个人签过任
何合同，凭什么要我们付钱？”可法院一审、二审都判了：支持
原告，吉林这家公司要赔钱。申请再审，被驳回。公司彻底陷
入困境。

2023年，该公司向遵义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官接
手后，把卷宗翻了个底朝天。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这俩人干
活，不是吉林公司叫来的，而是业主方某水能源公司为了赶工
期，直接把吉林公司承包的部分工程切出去，指定给彭某、任
某班组干。吉林公司为什么在工资表上签过“情况属实”？那是
配合业主方的管理流程，不是承认自己是老板；彭某、任某班
组收到的44.97万元工程款，全是从业主方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里出的，吉林公司一分钱都没付过。

换句话说，吉林公司跟这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分包合同
关系。

2023年12月18日，遵义市人民检察院召开网络直播公开听
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加。大家一致
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吉林公司不该背这个锅。检察官
还把案件提交民事行政检察专家咨询网，三位专家分别出具书
面意见：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

遵义市人民检察院先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
议，但未被采纳。检察院没有放弃。依法提请贵州省人民检察
院跟进监督。2025年8月，省检察院向省高院提出抗诉。省高
院裁定指令遵义中院再审。

最近，遵义市中级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终审判
决；驳回彭某、任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这场持续五年的工程款
纠纷，终于画上句号。

检察官普法：合同相对性原则，不是摆设。谁签的合同，
谁承担责任。没签合同，原则上不用背锅。法院判错了，检察
院可以监督纠正；签字要谨慎，“情况属实”不等于“我认
账”。吉林公司配合业主方签了个字，差点赔进去50万。日常经
营中，每一份签字、盖章都要看清法律后果；检察监督，是纠
错的最后一道防线。案子输了、再审也被驳了，不等于没救
了。符合条件的，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民事监督。本案就是检察
机关通过抗诉成功纠正错误判决的典型；公开听证、专家咨
询，让监督更有底气。检察院办案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通过
听证、咨询等程序，确保监督意见经得起检验。

保时捷车主放狠话被拘留
律师：言语越界 也会违法

■ 记者 龙飘

“下次不要被我碰到，不然绝对把你撞了！”近日，浙江台州
一位保时捷车主逆行放狠话威胁他人被拘留一事引发热议。记者
就此采访了贵州听和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贵州省律师协会立法
与行政专业委员会委员李英。

“该车主被行政拘留的关键，在于其当着交警的面对他人进
行言语威胁。”李英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规定，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
的，可依法处以拘留或罚款，最高可拘留10天。

对于网友关心的“平时吵架说‘你给我等着’算不算违法”
的问题，李英给出明确答案：“判断威胁是否违法，核心要看是
否具有‘现实危险性’。”她解释，普通吵架中“你给我等着”

“改天找你算账”等表述，多为情绪宣泄，缺乏实际危害支撑，
但此次保时捷车主身为司机，手握汽车这一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交
通工具，扬言“绝对把你撞了”，既让受害者产生真实恐惧，又
具备实施威胁的现实条件，属于《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足以使他人认为暴力、威胁
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情形。

“更重要的是，他是当着执勤交警的面发出威胁，这是对法
律权威的公然挑衅，主观恶性极大，因此依法拘留完全合理。”
李英说。

“有些车主误以为豪车就能‘横着走’，这是大错特错。”李
律师强调，在法律面前，无论驾驶的是什么车辆，都享有平等的
权利，也需承担同等的义务。“交通规则与法律底线，不会因车
辆价值而改变。”

李英表示，此类“路霸行为”伤害的不仅是受害者个人，更
是全体市民的公共安全感。“法律不惩罚单纯的情绪，但惩罚越
界的行为。当言语从‘情绪宣泄’变成‘让人恐惧的威胁’，性
质就彻底改变了，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此类事件，李英提醒：若在道路上遇到他人交通违法或
言语威胁，切勿“以暴制暴”或相互争执，应第一时间录制视频
固定证据，随后报警求助，交由警方依法处理。

小游戏有大玄机小游戏有大玄机 捕鱼人成捕鱼人成““网中鱼网中鱼””
———天柱县检察院依法批捕一起开设赌场案—天柱县检察院依法批捕一起开设赌场案

一个不起眼的游戏厅，短短十余日
敛财数万元，令人上头的“捕鱼游戏”
背后隐藏巨大陷阱。近日，天柱县人民
检察院依法对何某明涉嫌开设赌场罪作
出批准逮捕决定。

经查，2025 年 12 月，何某明租赁
县城某酒店二楼场地注册成立游戏厅，
表面上营业执照、娱乐场所备案等正规
手续齐备，实则是以合法经营为幌子掩
盖其违法犯罪活动。2026年3月10日正
式营业后，何某明伙同他人在游戏厅内
摆放具有押分、退分、赔率设定功能的
赌博机 18 台，以人民币充值积分、积
分可兑换现金的方式招揽群众参赌，短

短十余日便吸引张某、陈某等十余人参
与赌博，最多的一小时内输了 7000
元，涉案总赌资高达5万余元。

据参赌人员介绍，游戏厅内最多人
玩的就是“捕鱼机”，参赌人员充值后上
机博弈，化身“捕鱼人”，真金白银换成
虚拟道具下海捕鱼，宣称捕到鱼就能换
钱，谁料自己反成了庄家“网中鱼”。

在这起何某明以合法电玩城为掩
护、暗中组织赌博活动案件办理中，检
察机关严格审查物证、书证、证人证
言、赌博机认定书等全案证据，精准区
分合法游艺经营与赌博犯罪界限。何某
明虽辩称其系合法经营，但多名参赌人

员证言、微信转账记录、现场勘验笔录
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其以营利为
目的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其行为已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
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应予惩处。

检察官提醒：合法游戏与赌博有
时候仅一步之遥，凡是以游戏机为载
体，存在现金充值、积分变现、赔率
设定、退分兑现金等情形的，均属于
赌博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参与赌博
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引发债
务纠纷、家庭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组
织者更将面临刑事处罚。

（天柱县人民检察院供稿）

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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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宾馆时，因屡次未
核验入住人员身份关系、未如实登记信息，
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经营某宾馆的魏某终
究站上了被告席。4月15日，面对检察机关
的指控，他认识到自身违规行为对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造成的不良危害，经安顺中院当庭
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据悉，该案是安顺市首例宾馆违规
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引发的未成年人保护
民事公益诉讼案，由安顺中院未成年人
保护综合审判庭三名法官与系统随机抽
取的四名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审
理，公益诉讼起诉人安顺市人民检察院
依法出庭。

庭审查明，自2023年起，被告魏某在经

营宾馆期间，未严格履行住宿经营者接待
未成年人入住的法定特殊管理义务，违规
接待多名未成年人入住或来访，致使宾馆
内发生多起涉及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
为。该违规行为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
法律法规，不仅直接侵害了涉案未成年人
的身心健康，更破坏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的社会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在庭审中，魏某对审理查明的全部违
法事实无异议，并深刻认识到自身违规经
营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及对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明确表示自愿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主动接受整改。

安顺中院当庭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并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魏某承诺立即停止违

规接待未成年人入住行为，同时在国家级
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主动接受
社会监督。

该案作为安顺市首例因宾馆违规接待
未成年人引发的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
讼案，在全市住宿行业引发极大关注。如
何在推动住宿业高质量发展与创造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之间找到一条治理
之路？面对这一全新考题，安顺中院以该
案为样本，抽丝剥茧，探索创新，努力达到

“办理一案、震慑一批、教育一片、规范一
业”的多赢效果。近日，记者采访了负责审
理本案的安顺中院未成年人保护综合审判
庭法官王英，了解到本案更多的审理详情
及思路。


